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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TIBAODAO

相山周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特种设备属于
共有的，共有人可以委托物业服务单位
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特种设备，受托人
履行本法规定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
义务，承担相应责任。共有人未委托
的，由共有人或者实际管理人履行管理
义务，承担相应责任。”（注：电梯属于特
种设备之一）

释义：本条是关于共有产权特种设
备管理主体及其责任义务的规定。

一、特种设备共有产权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

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
有。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同时规定了权利和义务，按份共有人按
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
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
有权利，承担义务。

特种设备也存在多个产权人共有
的情况，主要是住宅电梯，按照房屋产
权归属，住宅电梯属于建筑物的公用设
施设备，是全体业主共同共有的财产。
居民住宅电梯涉及的社会关系比较复
杂，所有权涉及众多业主，使用管理也

涉及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维保单位
等对个主体，各主体好像都应承担责
任，但又都不认为自己应承担责任，在
电梯使用管理上相互推诿，安全管理责
任违法有效落实。因此，应当明确管理
电梯的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来履行管理
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住宅电梯四种管理方式及其责
任义务

现实生活中，居民住宅小区电梯一
般有四种方式，一是业主将电梯以合同
方式委托物业公司管理，这是最常见的
方式；二是业主委托某各单位或个人进
行管理；三是业主或业委会自己管理；
四是一些住宅电梯虽没有以合同方式
进行委托管理，但实际上由物业公司、
村委会、居委会或个人等进行管理。

前两种管理方式，业主将电梯委托
管理的，其管理权和责任就发生转移，
受委托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本法中关
于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义务，并承担使
用单位的相应责任，所以，电梯委托管
理的责任和义务应当在委托合同或协
议中予以明确。

第三种管理方式，业主未委托他人

管理，而自行进行管理的，由全体业主
履行法定义务，并承担使用单位的相应
责任，在实际工作中，业主应明确管理
负责人，具体从事相关管理工作。第四
种方式是一种不规范的方式，没有签订
管理合同，但实际上由他人进行管理，
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极易产生纠纷，
互相扯皮、推诿，实践中应避免这种方
式，尽量通过签订合同明确责任和义
务。法律对第四种情况，明确规定，对
存在实际管理人的，由实际管理人履行
法定义务，并承担使用单位的相应责任。

三、一些特殊的情况
在实际工作中，少数住宅存在产

权不清等情况，如一些老旧公房，由于
历史遗留问题造成产权不清，电梯无
人管理和负责，事故隐患突出。这种
情况要发挥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街
道、村委会、居委会的作用，由基层政
府组织协调确定物业公司或其他单位
进行管理。对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
其产权为政府等建设单位的，产权单
位或其委托的物业服务单位应当履行
法定义务，并承担使用单位的相应责
任。

本报讯 电梯、锅炉、大型游乐设
施……特种设备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
不可或缺的装置，但是，它们同样也存在
较大的危险性。今年6月是全国第19个
安全生产月，连日来，相山区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进小区、进校园、进市场、进社
区，开展形式多样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宣
传活动，让市民了解特种设备，进一步增
强市民安全意识、提升自我防范能力。

在淮海路小学，特种设备安全知识
宣传进校园活动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球。
执法人员通过PPT课件宣传普及电梯等
特种设备的基本知识，并对电梯、大型游
乐设施的安全使用、应急救援相关知识
等向师生进行了细致讲解。现场互动环
节中，孩子们踊跃举手发言，对刚刚学到
的知识进行回顾展示。

乘客在电梯上行时被困，利用电梯
内对讲设备发出求救信号，值班人员接
到电话后，立即了解电梯内有关情况、安
抚被困人员，并及时联系维保人员。这
是执法人员指导华松物业公司在蘭墅颐
景小区开展电梯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的一

幕。
电梯是人们身边最为常见的特种设

备，在为乘客提供便利的同时，若出现乘
坐不当也会发生“咬人”事故。此次应急
演练旨在强化电梯安全管理，提高使用
单位的应急救援能力。演练中专业技术
人员赶到现场，迅速实施救援，整个过程
各环节衔接紧密，相关人员沟通有效，取
得了预期效果。

在相山公园儿童乐园，对游乐设施
进行现场检查,对游玩人员开展宣传咨
询；在社区，放置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宣传
展板，向过往居民宣传电梯安全文明使
用常识；在人员密集的4家农贸市场，发
放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宣传资料。“宣传活
动针对不同人群，却承载相同目标：就是
为让群众更好了解和使用身边的特种设
备。”区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
日前，监管部门还专门举办特种设备安
全知识专题培训会，从设备分类、风险识
别、完善管理体制等方面对特种设备基
础知识进行详细讲解，进一步提高基层
安全监管人员的特种设备安全知识水平,
推动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好特种设备
安全主体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主体责任如
下：

一、单位法人代表(负责人)职责：
1.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法人代表(负

责人)为本单位的第一安全责任人，对
本单位特种设备的安全全面负责。

2.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接受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的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和日常安全检查。

二、具体责任：
1.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并按照要求，对本单位特种设
备安全工作进行监督与管理，防止和减
少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
全，促进经济发展。

2. 将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列入本单
位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开特种设备

安全工作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对特种设
备安全使用情况的汇报，研究防范特种
设备事故隐患工作，及时解决特种设备
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3. 建立本单位特种设备安全工
作责任体系和组织管理网络，设置特
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
(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层层落实责任
制，签订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目标责任
书。

4. 建立健全本单位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制度、事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

5. 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的
定期检验要求，在用特种设备必须在安
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 1 个月向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
求，保证不使用未经检验和检验不合格
的特种设备。

6. 负责做好每月一次特种设备安

全检查，并做好记录。对特种设备进行
日常维护保养，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
解决，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7.配备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定期对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特种设备安全
教育和培训，保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具
备必备的特种设备安全作业知识;特种
设备作业人员需取得国家统一格式的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方可从事相应
的作业和管理工作。

8. 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必须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好事故
现场，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不得
瞒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配合有关部
门查清事故原因，积极落实整改措施并
接受有关部门处理。

9.本年度内，确保不发生特种设备
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有重大影响的安全
事故。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安
徽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电梯使用单位是电梯安全使
用管理的责任主体，对电梯安全使
用管理负责，电梯未明确使用单位
的，不得投入使用。

一、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履行的
义务：

（一）制定并执行电梯使用和
安全运行管理制度，按照“一梯一
档”要求建立电梯安全技术档案；

（二）设置电梯安全管理机构
或者配备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证书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并定期
组织人员培训；

（三）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出入
口显著位置张贴电梯使用安全注
意事项和警示标志；

（四）保持电梯紧急报警装置
有效应答紧急呼救；

（五）对电梯轿厢内部进行装
修，应当符合电梯安全性能要求；

（六）委托取得相应许可的单
位进行电梯维护保养，与维护保养
单位签订合同，约定维护保养的期
限、要求和双方的权利义务；

（七）电梯发生乘客被困故障
时，及时采取措施，并立即通知电
梯维护保养单位到场救援；

（八）电梯出现故障、发生异常
情况或者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当立
即停止使用、设置警示标志，并及
时组织修复；

（九）及时落实电梯维护保养
单位发出的电梯停止使用通知和
隐患整改建议；

（十）负责电梯日常运行经费
的筹集与投入；

(十一)在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
投入使用后 30 日内，应当向当地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使用登
记。维保单位变更时，在新合同生
效后30日内到原登记部门办理变
更手续，并且更换电梯轿厢内维保
单位相关标识。

(十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
求，对在用电梯每年进行一次定期
检验，并在《安全检验合格》标志规
定的检验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向
电梯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
请。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

格的电梯，不得继续使用。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和安

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安全职责。
二、不履行有关法律责任所承

担的法律后果
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安

徽省电梯安全管理办法》规定，电
梯使用单位不履行法定义务、违反
禁止性规定等违法行为，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1. 特种设备的制造、安装、改
造、重大修理以及锅炉清洗过程，
未经监督检验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生
产许可证。

2.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
设备，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一）使用特种设备未按照规
定办理使用登记的；

（二）未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
术档案或者安全技术档案不符合
规定要求，或者未依法设置使用登
记标志、定期检验标志的；

（三）未对其使用的特种设备
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
检查，或者未对其使用的特种设备
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定
期校验、检修，并作出记录的；

（四）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
要求及时申报并接受检验的；

（五）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
要求进行锅炉水（介）质处理的；

（六）未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
急专项预案的。

3.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
种设备，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
下罚款：

（一）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
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
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
的特种设备的；

（二）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
发生异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
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

（三）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

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或者达到
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报废条
件，未依法履行报废义务，并办理
使用登记证书注销手续的。

4. 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
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止使
用有关特种设备或者停产停业整
顿，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一）未配备具有相应资格的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
和作业人员的；

（二）使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
人员从事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检测
和作业的；

（三）未对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安
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

5. 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
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
或者停产停业整顿，处二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的特种设备
安全管理人员的；

（二）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
每日投入使用前，未进行试运行和
例行安全检查，未对安全附件和安
全保护装置进行检查确认的；

（三）未将电梯、客运索道、大
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使用说明、安全
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易于为
乘客注意的显著位置的。

6. 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
单位或者检验、检测机构拒不接受
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
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款。

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
位擅自动用、调换、转移、损毁被查
封、扣押的特种设备或者其主要部
件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销生产许可证，注销特种设备使用
登记证书。

相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主体责任

居民住宅小区电梯管理的方式及其责任义务

电梯使用单位法定责任

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相山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宣传系列活动

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宣传进校园活动

向农贸市场客户发放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宣传资料 电梯事故应急救援演练走进居民小区 向居民宣传电梯安全文明使用常识

■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臧午杨 孟颖


